
01-14 專科學校法 (民國 93 年 01 月 14 日 修正)   
第一條   專科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授應用科學

與技術，養成實用專業人才為宗旨。  
第二條   專科學校分國立、直轄市立及私立。 

國立專科學校，由教育部依教育政策，國家需要，並審察全國各地情

形設立之；直轄市立專科學校，由直轄市政府報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

私立專科學校，由創辦人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逕報教育部核准設立

之。  
第三條   專科學校設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其變更及停辦程序，準用前條第

二項之規定。  
第四條   專科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必要時得合類設置，每類各設若干科。 

專科學校之學生人數規模應與專科學校之資源條件相符，其標準由教

育部定之。 
各校應依前項標準，設定學校合理之發展規模，國立及私立者，報請

教育部核定；直轄市立者，報請直轄市政府核定後，作為規劃增設調

整類科及招生名額之依據。  
第五條   專科學校得設夜間部、暑期部；其設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六條   教育部為促進各專科學校之發展，應辦理專科學校評鑑；其評鑑類別、

內容、標準、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七條   為提升實用專業人才素質，增進技術職業教育品質，教育部得依法核

准符合大學及分部設立標準之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其標準、

程序及審核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得設專科部，其專科部設立之組織、標準、程序

及審核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科技大學、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專科部之年制、類科之設立與

調整、學生入學資格、修業年限、畢業證書發給、課程及設備等，適

用本法之規定。  
第八條   為均衡區域之專科學校教育，教育部得就未設有專科學校或專科部之

縣 (市) ，依法遴選公立職業學校一所或整併數所改制為專科學校並
附設高職部，其條件、資格、申請、審核程序及附設高職部之組織、

師資，由教育部定之。  
第九條   專科學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專科學校校長，由教育部聘任；

直轄市立專科學校校長，由直轄市政府聘任；私立專科學校校長，由

董事會聘任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校長不得兼任校外專職；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十條   專科學校得置副校長一人至二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由校長就專任
教授或副教授聘兼之。  

第十一條   專科學校各科各置主任一人，綜理科務，由校長就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聘兼之。  



第十二條   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教師之聘任
資格及程序，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專科學校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富有實際技術經驗之人員，以

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其分級、資格、聘任、解聘、停聘、

不續聘、申訴、待遇、福利、進修、退休、撫卹、資遣、年資晉薪

及其他權益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三條   專科學校應設各單位，掌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圖書、資訊、

秘書、人事及會計等事務，並得因應教學、實習、研發、服務及推

動校務之需要設相關單位，並得分組辦事；其組織及職掌，於各校

組織規程定之。 
前項行政主管，除人事、會計單位主管依相關法令規定任用外，應

遴聘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於各校組織規程

定之。  
第十四條   專科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設實習就業輔導處，辦理學生實習及就業

輔導等事宜；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中聘兼

之。  
第十五條   專科學校得依照教學及實習之需要，分別附設各種實習或實驗機

構；其辦法由學校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第十六條   專科學校各單位及附設機構，除人事及會計人員另依相關法令規定

任用外，得各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七條   公立專科學校校長採任期制，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副校長、各科

科主任及由教師兼任之單位主管，其任期、續任次數及程序，於各

校組織規程定之。私立專科學校比照辦理。  
第十八條   專科學校置軍訓主管、軍訓教官及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

其資格、遴選、介派 (聘) 、遷調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九條   專科學校設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及行政主

管若干人、職員代表、全校性學生會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組織之；

其成員總人數，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前項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全校性學生會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

人數合計不得少於校務會議成員總人數二分之一；校務會議成員之

人數、比例及產生方式，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

成員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

收受連署書後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處理校務會議交辦事項；其名稱、

任務及組成方式，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第二十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學校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科與附屬機構之設立、變更及停辦。 
四、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決議事項。 
五、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二十一條   專科學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及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與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學校重要行政事

項。行政會議之組成及職權，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前項會議之內容涉及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獎懲及與其權利義務

有關事項者，應有學生代表列席。  
第二十二條   專科學校設教務、科務等會議，並得設學生事務、總務、實習及

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會議；其功能及組成方式，於各

校組織規程定之。 
前項會議之內容涉及學生在校學習、生活、獎懲及與其權利義務

有關事項者，應有學生代表列席。  
第二十三條   專科學校為落實教師輔導職責，並促進學生學習、生活之適應及

自治能力，應實施導師輔導制度；其實施規定，由各校定之。 
專科學校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

障學生權益；其辦法，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第二十四條   專科學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經費稽核委員會，必要時得設其他

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各校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二十五條   專科學校之招生，以公開方式辦理之，並得招收轉學生，以補足

原核定招生名額。 
前項招生得採申請、推薦甄選、登記分發或其他經核准之入學方

式單獨或合併辦理之；其公開招生之名額、方式、考試資格、辦

理時程、招生委員會組成方式、錄取原則及其他有關考生權益維

護事項之辦法，由各校或聯合招生委員會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第二十六條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參加國際性學科或術科競賽成績優

良學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外國

學生及重大災害地區學生進入專科學校修讀學位，不受前條名

額、方式之限制；其名額、方式、資格、辦理時程、錄取標準及

其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二十七條   專科學校入學資格規定如下： 

一、二年制：招收職業學校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

者。但經教育部核定之科別，得招收高級中學畢業生。 
二、五年制：招收國民中學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並錄取

者。 
前項各款同等學力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    專科學校修業年限依年制分別為二年及五年。但性質特殊之科
別，為教學上之需要，須增減修業年限者，得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專科學校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年制不得少於八十學分；五年制不

得少於二百二十學分。 
專科學校學生修畢應修學分成績優異者，五年制得縮短其修業年

限一年，二年制得縮短其修業年限半年；未在修業期限修滿應修

學分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其縮短、延長修業年限之辦法，

由各校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專科學校各類科課程分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必修科目不及格

者，不得畢業。  
第二十九條    專科學校各科學生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其有實習年限

者，並須實習完成，始由各校依法授予副學士學位。  
第三十條    專科學校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行為規範，應訂定學則

及獎懲規定，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一條   專科學校學生保留入學資格、轉學、轉科 (組) 、休學、退學、

成績考核、學分抵免、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國之學籍處理、雙

重學籍及其他與學籍有關事項，由各校依相關法令之規定，納入

學則規範。  
第三十二條   專科學校之課程，應以專業課程為重點；並得依其發展特色及產

業需要規劃各科課程，由學校組成各科及校級課程委員會研議，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前項課程，應由各科及校級相關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或修正。 
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課程，應配合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發展定之。  

第三十三條   專科學校各科均應注重學生實習，以培養優良熟練之技能。其性
質特殊之科別，並得於結業後另加實習期限。  

第三十四條   專科學校為提升大眾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得辦理推廣教育，並
應加強產學合作之實施。 
前項推廣教育，以修讀科目或學分為原則，修讀學分考核及格，

其後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依各專科學校抵免學分之規定辦理抵

免，並酌減其修業年限；其完成應修學分及相關規定者，依法授

予學位。 
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十五條   專科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教育部之
規定。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專科學校，得辦理學生就學貸款；其貸款條

件、額度、項目、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  
第三十六條   專科學校應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金額、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標準、權利與義務、辦理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

校定之。  
第三十七條   各專科學校應依本法規定，擬訂組織規程，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第三十八條   私立專科學校，除適用本法外，並依私立學校法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四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